
等方面的自由裁量权，有效防止腐败，

节约投资。
5.建立财政与建设单位联系制度。

项目建设单位要按基本建设财政财务

管理的有关规定，及时报送财务会计报

表，定期向主管部门和同级财政部门反

馈项目建设情况。各级财政部门要将

有关“国债转贷”项目财政财务管理的

各项制度、规定及时下发各建设单位和

有关部门以指导工作。如呼和浩特市

财政局向“国债转贷”建设项目派驻财

政稽查员就是财政与建设单位联系制

度的有益尝试。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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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生

近几年，财政部门或地方政府相继

出台了有关收费票据管理方面的规章

和制度，强化了对收费行为的约束和管

理，但实际工作中，收费票据管理混乱

的状况依然存在。主要表现是票据印

制部门多、供应部门多，票据管理和资

金管理部门脱节，合法票据的混用、错

用，非法票据泛滥以及无票收费行为滋

生，导致收费行为失控，财政收入流失。
因此要根治乱收费行为，首先要加强收

费票据的管理。
1.抓印制环节。行政事业性收费

票据只能出自一家之手，即财政部门监

制。管钱的必须管票，以票管钱。如果

票款脱节，管票的不管钱，管钱的不管

票，管理工作难以 规范。据笔者调查，

目前除财政部门印制的票据外，还有主

管部门和单位印制的收费票据以及乡

村使用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统一 收款

收据”。乡、村用此种票据向农民收费，

而印制发放票据的部门又不管收费项

目标准，不管资金、财政物价部门难以

监督。江西省新余市今年已发文明确、

行政事业性收费和内部往来，包括农村

中小学、医院、村委等，一律使用省财政

厅监制的票据，其他票据一律停止使

用，一经发现，严肃查处。

2.抓供应环节。票据的供应核销

环节很重要，只供不销或只销不供，均

会带来“三乱”问题，两者必须相互衔

接。对此，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摸索了一

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即“十个不卖”：没

有收费项目的不卖，不实行“票款分离”

的不卖，不以旧换新（核销）的不卖，不

报月报表的不卖，使用其他票据收费的

不卖，乱使用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的不

卖，有坐收坐支现象的不卖，超过一个

月用量的不卖，不按规定开设银行帐号

的不卖，不交清政府调节基金的不卖。
另外，新余市财政局于今年开始，对收

费票据每年度清算核销一次，核实当年

收入和专户缴交情况，未进专户额按

5% 比例罚款，从根本上解决了票据年

度滚存结余使用，年度收入核算不清难

以处理的现象。
3.抓稽查环节。一是抓收费主管

部门，提高执法队伍素质，帮助和要求

其建立健全制度，规范管理，层层负责，

落实到人；二是抓财政物价部门的行政

事业性收费年审，把收费票据作为年审

的重要内容；三是抓财务检查，改变检

查方法，采取逆查办法，先从缴款义务

人那里调查起，查收费单位使用的是什

么票据，尤其是对个体工商业者，执收

执罚单位无票和使用非法票据收费的

多；四是有条件的可以搞 1—2 次票据

专项检查。
4.抓处罚环节。目前收费票据管

理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

现象还比较严重，检查容易处理难，或

者说是只检查不处理。这不仅严重挫

伤了检查人员的积极性，而且助长了违

规违纪歪风。因此，今后对收费票据管

理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必须严肃纪律，严

查严处，以达到最佳的经济和社会效

果。今年 3 月份，新余市财政局对市直

单位的收费票据进行了专门检查。对

使用和报销非法票据均进行了处罚，共

处罚了 72个单位，处罚金额 4 万余元。
现在全社会使用合法票据的意识空前

增强，非财政票据不接受，非财政票据

不报销，正在变成缴费人和财务人员的

自觉行为。
5.抓宣传环节。要充分利用各种

新闻媒体、各种会议以及文件等，广泛

宣传使用合法票据的意义。同时要动

员和依靠全社会共同参与和监督，鼓励

举报，给予曝光，形成大气候。如新余

市查处的几家乱收费和小钱柜案例，大

都是通过举报得到的线索。
（作者单位：江西新余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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